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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6 月 15 日「預售屋備查機制及預售屋申報系統線上說明會」 

提問ＱＡ 

【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 

Ｑ1、110 年 7 月 1 日前銷售部分戶（棟）預售屋建案，110 年 7 月 1 日以後

陸續銷售同一建案剩餘之戶（棟）數，是否需依規定補報請備查程序？ 

Ａ：新制施行（110 年 7 月 1 日）前已開始銷售之預售屋建案，無強制銷售預

售屋者補辦備查之規定；惟業者如要主動申報備查，法亦無禁止。但新制

施行（110 年 7 月 1 日）前透過代銷業銷售成交之預售屋買賣案件，仍應

依規定申報預售屋實價登錄。 

 

Ｑ2、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銷售預售屋者，應於銷售前將 

預售屋坐落基地、建案名稱、銷售地點、期間、戶（棟）數及預售屋買

賣定型化契約，以書面報請預售屋坐落基地所在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備查。」預售屋資訊，不論用途使用，均應申報備查；預售屋買

賣定型化契約則限法定用途供住宅用之預售屋始須申報備查。惟有關連

棟透天同一戶同時做商用及住宅用(不同樓層)，其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是否得免申報備查，或僅就住宅用途部分？ 

Ａ：連棟透天同一戶同時做商用及住宅用（不同樓層），其預售屋資訊應申報

備查；至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部分，如該整棟透天係於同一份買賣契約，

其法定用途中只要有涉及供住宅類使用者，則應申報備查。 

 

Ｑ3、「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第 7

條第5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報請備查後，因報送預

售屋資訊誤漏，或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預

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者，應通知申報人限期於 15

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應停止『新增』刊登載有預售屋坐落基地、

建案名稱或銷售地點之廣告、收受定金或類似名目之金額、簽訂書面契

據、簽訂買賣契約之銷售行為。」所謂「新增」是否專指改正期限後之

銷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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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辦法已明定屆期未改正者，應停止「新增」刊登載有預售屋坐落基地、建

案名稱或銷售地點之廣告、收受定金或類似名目之金額、簽訂書面契據、

簽訂買賣契約之銷售行為。舉例而言，如 7 月 15 日限期改正期限屆滿，

業者仍未完成改正，則 7 月 16 日（含）起，即不得再新增辦法所列之銷

售行為，否則將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81 條之 2 第 3 項第 2 款規定處罰。惟

如於 7 月 15 日前已改正完畢，則其後所新增之銷售行為，無涉及前開處

罰問題。 

 

Ｑ4、平均地權條例第 81 條之 2 第 5 項有關「銷售預售屋者，使用之契約不符

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戶(棟)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

鍰」之規定，試問是否於報請備查階段，即據此逕予開罰？ 

Ａ：平均地權條例第 81 條之 2 第 5 項所謂「使用之契約不符合預售屋買賣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指業者已有使用不符合規定之契約

（包括提供買方審閱或已簽訂契約等）情形。報請備查階段，業者送備查

之契約如不符合規定，只要尚未開案、未提供給消費者或拿來簽訂契約等

使用，即不會涉及上開使用契約不符合規定之處罰問題；惟如報請備查階

段，業者已有使用該不符合規定之契約情形，即會涉及上開處罰之規定。 

 

Ｑ5、銷售建案為業主建設公司的股東之一，算自建自售嗎？ 

Ａ：預售屋土地為建築業之股東之一持有，建物為建築業出資興建，除建築業

提出屬自建自售之證明文件外，原則以合作開發方式界定其銷售預售屋者，

即由預售屋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為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申報備查

之義務人。 

 

Ｑ6、如整棟大樓作為辦公室的銷售，沒有住宅使用，還需要將預售屋買賣契

約報請備查嗎？ 

Ａ：預售屋整棟大樓為辦公室使用，法定用途未供住宅使用者，僅須申報預售

屋資訊備查，不須申報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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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7、建案保留部分戶別自行銷售，部分委託代銷，申報預售屋資訊備查時，

是否要確認戶數？  

Ａ：預售屋建案不論採自建自售或合建等方式合作開發銷售，如保留部分戶別

自行銷售，部分戶別委託代銷，申報人（即銷售預售屋者）於申報時當然

要先確認銷售之戶（棟）數。其有關銷售資訊之申報方式如下： 

１、自建自售：如保留部分戶別自行銷售，部分委託代銷，銷售預售屋者

申報時，請於「是否為合建、都市更新或危老建物重建等方式合作開

發銷售」欄勾選「否」，銷售方式同時勾選「自售」與「委託代銷」，

並查填自售與代銷戶(棟)數，及自售、代銷相關欄位資訊即可。 

2、合建等方式合作開發銷售：  

(1)建築業申報時，請於「是否為合建、都市更新或危老建物重建等方式

合作開發銷售」欄勾選「是」，銷售方式同時勾選「自售」與「委託

代銷」，查填自售與代銷戶(棟)數，及自售、代銷相關欄位資訊，並

勾選「其他」，查填「合作開發之他出賣人分配取得並約定併同銷售

戶(棟)數」及「合作開發之他出賣人分配取得自行銷售或保留戶(棟)

數」。 

(2)地主申報時，請於「是否為合建、都市更新或危老建物重建等方式合

作開發銷售」欄勾選「是」，銷售方式同時勾選「自售」與「委託代

銷」，查填自售與代銷戶(棟)數，及自售、代銷相關欄位資訊。 

 

Ｑ8、建設公司委託銷售時，部分保留自售，部分委託代銷業者銷售，預售屋

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可否由代銷業申報？ 

Ａ：預售屋不論是否委託代銷業銷售，其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報請備查均以

銷售預售屋者（即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也就是建設公司）為申報人。 

 

Ｑ9、銷售預售屋者應於銷售前將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申報備查，所

指銷售行為如何界定？  

Ａ：指刊登載有預售屋坐落基地、建案名稱或銷售地點之廣告、收受定金或類

似名目之金額、簽訂書面契據、簽訂買賣契約之銷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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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0、預售屋定型化契約之內容，除條文外，另包括圖說、建材表、付款表、

管理規約等等，請問申請備查時，是否必須是完整的內容？或是只需提

供應記載事項之條文即可？ 

Ａ：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報請備查之內容，除契約條文外，有關契約附表或

附件，如與定型化契約條文是否符合應記載事項相關者（例如：建造執照、

履約擔保影本、付款明細表等），才須併同送給受理機關檢視參考，非所

有附表都要檢附。 

 

Ｑ11、建設公司為法人，為何限制申報時須另行填寫代理人? 

Ａ：為申報案件如有疑問時聯繫之便，故申報人為法人時，請填寫代理人。 

 

Ｑ12、建造執照上的坐落只有到鄉鎮，無街路名，申報書「坐落路街」欄如何

填寫?  

Ａ：依「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申報書」填寫說明，「坐落路街」

欄，係依建築主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之預售屋實際興建位置填載。未申請

編列建物門牌者，填載坐落路街（含段、巷、弄別）即可。 

 

Ｑ13、建設公司與地主合建分售（建物出賣人為建設公司、土地出賣人為地

主），預售屋的申報跟成交，是要由建設公司統一申報，要如何申報？  

Ａ：建設公司與地主合建分售，分別以建設公司、地主名義簽訂建物、土地買

賣契約書者，依「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

查辦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以預售屋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即建

設公司）為銷售預售屋者。申報方式如下：  

１、 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應以建設公司為申報人，申報時應

填寫完整之標的資訊（包含該預售屋建案之坐落基地）、建造執照資訊

及銷售資訊。銷售資訊中，「是否為合建、都市更新或危老建物重建等

方式合作開發銷售」欄應勾選「是」，並依實際情形勾選銷售方式為

「自售」或「委託代銷」或 2 者兼具（即 2 者均勾選），及查填自售、

代銷戶(棟)數，及自售、代銷相關欄位資訊；「其他」欄應予勾選，並於

「合作開發之他出賣人分配取得並約定併同銷售戶(棟)數」及「合作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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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他出賣人分配取得自行銷售或保留戶(棟)數」欄查填「0」（因所提合

建類型，為建物全數分配予建設公司，地主無分配建物情形）。 

２、 至預售屋買賣成交資訊申報登錄，如該預售屋係委託代銷業銷售者，則

成交資訊由代銷業申報登錄；未委託代銷業銷售者，則由建設公司申報

登錄。 

 

Ｑ14、依合作公司權責比簽在同一份契約（共同投資興建不分戶），而有二家

以上的銷售預售屋者（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為二家以上），要用誰的工

商憑證申報備查？ 

Ａ：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為數人時，該等出賣人均屬銷售預售屋者，應以共同

名義申報，此種類型，因涉及申報人身分驗證，宜循「線上登錄，紙本送

件」方式申報，將透過系統功能因應此申報需求，另以ＱＡ方式說明申報

方式。 

 

Ｑ15、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所列「附繳文件」，每一項都要附繳

嗎？ 

Ａ：依「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申報書」之填寫說明 5. 申報預售屋

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除申報書外，應附繳文件如下： 

1、申報人身分證明：銷售預售屋者為法人/商業者，其公司或商業登記證

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銷售預售屋者為自然人，其身分

證明文件影本；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採「憑證登錄，線上申報」

者，得免檢附申報人身分證明文件，惟列有代理人者，代理人之身分

證明文件仍應檢附）。 

2、依申報備查事由應附文件 

(1)預售屋資訊備查：建造執照（含附表）影本。 

(2)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預售屋履約

擔保證明影本（銷售預售屋者於申報備查時，如尚未取得履約擔保

證明，得另補附）、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自主檢查表、建造執照

（含附表）影本（同一備查案免重複檢附）。 

(3)預售屋資訊變更備查：變更內容相關證明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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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變更備查：契約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變更

後條文自主檢查表、變更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履約擔保方式

變更者，應檢附變更後履約擔保證明影本。 

 

Ｑ16、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自主檢查表要去哪裡下載？ 

Ａ：內政部 110 年 5 月 20 日令修正發布「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及預售屋

銷售資訊備查申報書格式及填寫說明」中，有關「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

化契約備查申報書」相關附表，即包含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自主檢查表

格式，另本部地政司亦已製作該自主檢查表填寫範例供各界參考，相關資

訊 請 逕 至 本 部 地 政 司 網 站 實 價 登 錄 2.0 專 區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1141）之【文書表件

及常見問題】頁面查閱或下載。 

 

【預售屋買賣申報登錄】 

Ｑ1、新舊制對於預售屋實價登錄申報時間點的劃分不同，其適用基準如何？ 

A： 

1、新制施行前已由代銷業買賣成交（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案件： 

(1)新制施行前其委託代銷契約已屆滿或終止超過 30 日，未依限申報者，依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修正前規定，處 3 萬元至 15 萬元罰鍰及限期改

正，並得按次處罰至完成改正為止。 

(2)新制施行後其委託代銷契約屆滿或終止始達 30 日，或尚未屆滿、終止者： 

 10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簽約案件：應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申

報。 

 11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簽約案件：應於 110 年 9 月 30 日前完

成申報。 

前開規定期限屆滿未申報者，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修正後規定，按戶

（棟）處 3 萬至 15 萬元罰鍰及限期 15 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

罰。經處罰 2 次仍未改正，按次處 30 萬至 100 萬元罰鍰至完成改正為止。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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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制施行後預售屋成交案件，不論有無委託代銷，均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

之日起 30 日內申報登錄。該預售屋如係委託代銷業銷售者，成交資訊應由

代銷業申報登錄；未委託代銷業銷售者，則應由建設公司申報登錄。 

 

Q2、依照內政部 6 月 7 日所提 Q&A，預售屋買賣案件完成申報登錄後，買方

換戶、找補、買方改買受人，是不需要再行辦理異動申報，僅需於該類

案件交屋辦理買賣移轉登記併同申報時，於備註欄⑬「其他」敘明轉售

情況及最後一手權利買賣契約之成交價格。然權利買賣契約轉換價格，

實務上銷售預售屋者及代銷業者是無法得知，如何申報？又權利買賣契

約轉換，於交屋辦理買賣移轉登記併同申報時加註，後續異動登錄是否

應由銷售預售屋者辦理？ 

A： 

１、已完成預售屋買賣案件申報登錄後，買受人將契約讓渡予第三人，原已申

報登錄案件不用撤銷，讓渡契約也不用辦理預售屋買賣案件之申報登錄。

因面積增減之找補，免更正原申報資料。 

２、於辦理買賣移轉登記併同申報時，應依預售屋買賣契約成交價格申報，並

勾選備註欄⑨「預售屋、或土地及建物分件登記案件」及填寫預售屋申報

書序號。另應於備註欄⑬「其他」敘明轉售情況及最後一手權利買賣契約

之成交價格。又不動產買賣案件係由買賣雙方共同申報成交資訊，該受讓

第三人應知悉最後轉售價格，並請其於備註欄敘明。 

３、同前，買賣案件實價登錄，係由買賣雙方於買賣案件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

時共同申報登錄，其中賣方即是銷售預售屋者。 

 

Q3、預售屋建案於 110 年 7 月 1 日前銷售，110 年 7 月 1 日以後簽約；若自

售或委託代銷，是否須依新制申報登錄資訊？ 

A：110 年 7 月 1 日（含）後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不論是自售或委託代銷，

均應依新制規定，於簽訂買賣契約之日起 30 內辦理預售屋買賣成交資訊

申報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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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4、預售屋買賣案件完成申報登錄後，買方換約，原已申報登錄案件不用撤

銷，讓渡契約不用再辦理預售屋買賣案件申報登錄，試問其是否為全國

一致之做法? 

Ａ： 

1、已完成預售屋買賣案件申報登錄後，買受人將契約讓渡予第三人，原已申

報登錄案件不用撤銷，該讓渡契約也不用再辦理預售屋買賣案件申報登錄。 

2、該類案件交屋辦理買賣移轉登記併同申報時，應依預售屋買賣契約成交價

格申報，並勾選備註欄⑨「預售屋、或土地及建物分件登記案件」及填寫

預售屋申報書序號。另應於備註欄⑬「其他」敘明轉售情況及最後一手權

利買賣契約之成交價格。 

3、上開意見，本部於 6 月 7 日教育訓練學員提問ＱＡ已有統一回應，目前為

全國一致性的作法。 

 

Q5、承上，預售屋買賣案件完成申報登錄後，購買標的後續有價格、面積或格

局上之異動，處理方式是否亦同？  

A：所詢似屬申報完成後契約、面積、格局上變更，而非申報誤漏之更正，則

請留存該變更佐證資料，以利查核；並俟交屋辦理買賣移轉登記時，依實

際交易價格、面積及格局申報登錄。另如係因申報誤漏，須辦理更正者，

於申報期限內，自可依線上申報或紙本送件程序辦理更正（撤銷原申報案

件，並重新報送）；如已超過申報期限，請以紙本方式送更正案件，並由

主管機關依其誤漏可歸責情形查處。 

 

Ｑ6、預售屋實價登錄完成後，未至成屋前客戶更名換約完成，需要再實價登

錄?誰登錄？建設公司產權移轉後，需實價登錄價格為何？ 

Ａ： 

１、 同前，預售屋實價登錄完成後，買受人又轉售予第三人（簽訂權利買賣

契約）之案件，請於交屋辦理買賣移轉登記時由買賣雙方共同申報登錄，

惟如該預售屋買賣契約解約，另行出售簽訂新約，則仍應辦理預售屋申

報登錄。至該預售屋案件申報義務人為何？應視該簽訂契約時，係由建

設公司自售或委託代銷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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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又，前開提及交屋辦理買賣移轉登記時之申報登錄，應依預售屋買賣契

約成交價格申報，並勾選備註欄⑨「預售屋、或土地及建物分件登記案

件」及填寫預售屋申報書序號。另應於備註欄⑬「其他」敘明轉售情況

及最後一手權利買賣契約之成交價格。  

 

Ｑ7、目前實務上遇到少數建設公司不願意提供代銷業申報登錄所須之契約書

等文件辦理申報登錄情形，請內政部協助發函予相關業者配合辦理。 

Ａ：有關代銷業應於新制規定期限完成預售屋買賣已成交（已簽約）案件之申

報登錄，其申報登錄所須契約書等文件，因關涉申報登錄資料之正確性，

且已成交（已簽訂買賣契約）案件，代銷業如未依限申報，或申報資訊不

實，將涉及裁罰問題。為落實預售屋買賣成交資訊申報登錄相關規定，促

進預售屋交易資訊透明化，內政部除藉此說明會機會，呼籲不動產開發業

（建設公司）務必配合提供外，並將依代銷公會建議，於近日行文不動產

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協助向會員宣導，請委託不動產代銷經紀業

代銷建案之不動產開發業者，提供辦理申報登錄所需契約書等文件予該代

銷經紀業。 

 

Ｑ8：110 年 7 月 1 日前那些預售屋買賣案件須辦理成交資訊登錄？ 

Ａ：110 年 7 月 1 日前屬建設公司自行銷售（未委託不動產代銷業）成交之預

售屋買賣案件，無須辦理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但須於所有權移轉登

記時與買方共同申報買賣案件成交資訊；如屬委託代銷業成交之預售屋買

賣案件，依其委託代銷契屆滿、終止情形，分別依修正前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或本部 110 年 6 月 10 日台內地字第 11002630481 號令之申報登

錄緩衝期規定辦理。（緩衝期規定請詳見 Q1 或 Q9） 

 

Ｑ9：110 年 7 月 1 日前不動產代銷業成交之預售屋買賣案件成交資訊申報登

錄，須回溯至何時？ 

Ａ：不動產代銷業成交之預售屋買賣案件成交資訊申報登錄義務，係修正前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 條之 1 已明定，並非溯及既往規定。110年 7 月

1 日其委託代銷契約屆滿、終止未逾 30 日，或尚未屆滿、終止者，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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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以前簽約案件有 6 個月申報緩衝期，應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

完成申報；11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簽約之案件有 3 個月緩衝期，應

於 110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申報。緩衝期屆滿未申報者，依不動產經紀業

管理條例修正後規定，按戶（棟）處 3 萬至 15 萬元罰鍰及限期 15 日內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經處罰 2次仍未改正，按次處 30萬至 100

萬元罰鍰至完成改正為止。 

 

Ｑ10：建案取得使用執照後所簽訂（新成屋）買賣契約，是否須辦理預售屋成

交資訊申報登錄？ 

Ａ：110 年 7 月 1 日以後，以「預售屋」辦理申報登錄範圍，已不包含取得使

用執照俗稱新成屋所簽訂之買賣案件，僅須辦理預售屋之買賣案件；新成

屋之買賣案件，於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由買賣雙方（即建設公司及買

受人）共同辦理「買賣」案件申報登錄即可。須注意：修正前，不動產代

銷業須辦理「預售屋」申報登錄範圍，係包含預售屋及新成屋買賣案件，

與前述修正後規定不同。 

 

Q11：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人為何？ 

Ａ：銷售預售屋者，應於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日起 30 日內辦理申報登錄，但

委託不動產代銷業者，由該代銷業申報登錄所成交之預售屋買賣案件成交

資訊。如屬部分委託代銷者，銷售預售屋者自行成交之預售屋買案件，由

銷售預售屋者自行辦理申報登錄。 

 

Q12：預售屋買賣案件實價登錄申報人有數人時，應如何辦理申報登錄？ 

A：如申報人有數人（即數個銷售預售屋者為同一建物買賣契約之出賣人），

且未委託不動產代銷業銷售預售屋者，因涉及申報人身分驗證，宜循「線

上登錄，紙本送件」方式申報，將透過系統功能因應此申報需求，另以Ｑ

Ａ方式說明申報方式；如採紙本申報者，請於備註欄之【其他】載明其他

共同申報人名稱及統一編號，由共同申報人於備註欄蓋章確認。 

 

Q13：辦理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應使用誰的工商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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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應使用前述申報義務人之工商憑證辦理申報登錄。工商憑證除正卡外，亦

可向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申請附卡。 

 

Q14：交易標之編號應如何填寫？ 

Ａ：【編號＿棟＿號】填寫方式，如建案已將建物分棟及編號時，可填寫【編

號 A 棟 12 號】；如建物未特別分棟，且契約習慣使用 A1-2F（俗稱 A 棟

2 樓）的編號方式，則可填寫【編號０棟 A1-2F 號】。 

 

Q15：預售屋建案尚未編列門牌，其建物坐落應如何填寫？ 

Ａ：請依預售屋實際興建位置填寫，未編列門牌者，可填載至路、街、巷、弄。 

 

Q16：建設公司自售預售屋買賣案件，於 110 年 7 月 1 日以後契約變更，須否

辦理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 

Ａ：如僅為契約變更者，無須辦理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如屬新簽訂之預

售屋買賣契約，應依規定辦理申報登錄。 

 

Ｑ17：同一戶於預售屋成交資訊及買賣案件成交資訊申報內容不一致，是否會

受到處罰？ 

Ａ：如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內容有誤漏，未逾申報期限可辦理更正（撤銷

重報），若逾申報期限申請更正者，由管轄機關依事實查處。如屬預售屋

成交資訊申報登錄後，因當事人雙方契約變更或面積找補所致，應留存相

關佐證文件，於管轄機關查核時提供。 

 

【委託代銷契約備查】 

Q1、委託代銷契約之簽訂、變更或終止皆須備查，若其中底價調整、請款條件

變更是否也應申報備查？應否提供契約節本？ 

Ａ：配合本次新制規定，本部 110 年 5 月 20 日發布不動產經紀業備查申請書

及應備文件一覽表，如變更內容涉及該申請書應記載內容（如銷售總金額）

者，應依規定申請變更備查。至於其他未涉申報書應記載事項有關條款，

可選擇遮蔽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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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2、受委託銷售建案建照已送件，但尚未取得建照，是否還需要代銷業契約

備查？ 

Ａ：如已簽訂委託代銷契約，尚未取得建造執照，於備查時，可先不填寫該建

造執照之核發日期及字號。嗣後取得建造執照後，再申請委託代銷契約變

更備查，變更建照核發日期及字號。 

 

【紅單交易管理】 

Q1、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3 第 5 項規定：「銷售預售屋或委託不動產經紀

業代銷者， 向買受人收受定金或類似名目之金額，應以書面契據確立買

賣標的物及價金等事項，並不得約定保留出售、保留簽訂買賣契約之權

利或其他不利於買受人之事項。」所指之不得約定「其他不利於買受人

之事項」為何，應如何認定？又，書面契據應確立標的物、價金，因為

買受人議價關係，「確立的價金」如果有調整，可否就最後確定價金再

另立書面契據，原契據經買賣雙方同意作廢？ 

A： 

1、 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3 第 5 項所稱不得約定「其他不利於買受人之事

項」，新制施行之初，宜視具體個案事實認定，並俟累積相關案例後，再

考量將其類型化方式處理。 

2、 平均地權條例第 47條之 3第 5項之立法原意，係在杜絕不公平交易現象，

保障消費者權益，故簽訂書面契據後，如原「確立的價金」調整為更有利

消費者，以最後確定價金再另立書面契據，原契據經買賣雙方同意作廢，

似無違反原立法意旨，惟仍應視個案事實情形認定之。 

 

Ｑ2：能否像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一般，統一預約單表格？ 

Ａ：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內政部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公告，而預約單屬預約性質，權利義務關係單純，現

階段尚無納入定型化契約規範，且本部已修正平均地權條例，規範收受定

金之預約單應載明標的物及價金等資訊，及不得保留出售、保留簽訂買賣

契約之權利或其他不利於買受人之事項，尚足以保護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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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問題】 

Q1：業者如有執行疑義時，諮詢窗口為何？ 

Ａ：本部地政司網站實價登錄 2.0 專區之【文書表件及常見問答】頁面，已刊

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聯繫窗口，可先向各窗口洽詢；如仍有不明瞭

之處，亦可撥打 1996 內政服務專線。 

 

Ｑ2：線上說明會能否重複觀看？相關說明文件是否會提供？ 

Ａ：本部地政司網站實價登錄 2.0 專區之【訓練教材及系統操作】頁面，已提

供當日直播連結及相關說明文件。 


